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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学费标准的批复
重庆市巴川中学校：

　　你校关于核准收费调整标准的请示收悉。根据《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渝价〔2005〕487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你校学费标准批复如下：

一、学费标准

每生每期15000元。
二、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

请你校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，将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对象以及收费批准文号等内容在校内醒目位置长期公示，自觉接受学生家长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其它规定

　　（一）按照“老生老办法，新生新办法”的规定，初二、初三年级学生按原学费标准执行到毕业，2022年秋期入学的新生按新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学费应按学期收取，不得跨学期预收，不得提高标准收费。

（三）本标准从2022年秋期新生入学时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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